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正文） 

 

 

前 言 

 

 

 

  为促进内地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双

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双方决定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以下简称“《安排》”）。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 标 

 

 

 

   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之间的贸易和

投资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一、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二、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  

 

  三、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二条 原 则 

  

  

    1《安排》中，内地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  

 

  2 本《安排》中，内地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  



 

 

 

  《安排》的达成、实施以及修正应遵照以下原则：  

 

  一、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  

 

  二、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三、顺应双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四、 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五、 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第三条 建立与发展 

 

 

  

   一、双方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施《安排》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

承诺。  

 

  二、双方将通过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开放，增加和充实《安排》的内容。 

 

 

 

第四条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  

 

特定条款的不适用 

 

 

  

  双方认识到，内地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内地企业的生产

与经营活动已经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双方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 15条



 

 

和第 16条，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 242段的内容不再适用于内地

与香港之间的贸易。 

 

 

 

第二章 货物贸易  

 

第五条 关 税 

 

 

   

  一、香港将继续对原产内地的所有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    

 

  二、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内地将对附件 1中表 1列明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

关税。  

 

  三、不迟于 2006年 1月 1日，内地将对附件 1中表 1以外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

零关税。具体实施步骤载于附件 1。  

 

  四、任何根据本条第三款取消进口关税的货物应补充列入附件 1中。 

 

 

 

第六条 关税配额和非关税措施 

 

 

  

  一、一方将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符的非关税措施。  

 

  二、 内地将不对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 

 

 

 

第七条 反倾销措施 

 

 

  

  双方承诺一方将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措施。 



 

 

 

 

 

第八条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双方重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16条的规定，并承诺一方将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补贴措施。 

 

 

 

第九条 保障措施 

 

 

  

  如因《安排》的实施造成一方对列入附件 1中的原产于另一方的某项产品的进口激增，

并对该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该方可在以书面形

式通知对方后临时性地中止该项产品的进口优惠，并应尽快应对方的要求，根据《安排》第

十九条的规定开始磋商，以达成协议。 

 

 

 

第三章 原产地  

 

第十条 原产地规则 

 

 

  

  一、适用于《安排》下货物贸易优惠措施的原产地规则载于附件 2。  

 

  二、为保证货物贸易优惠措施的实施，双方决定加强和扩大行政互助的内容和范围，包

括制订和实施严格的原产地证签发程序，建立核查监管机制，实行双方发证和监管机关联网、

电子数据交换等措施，具体内容载于附件 3。 

 

 

 

 

 



 

 

第四章 服务贸易  

 

第十一条 市场准入 

 

 

   

  一、一方将按照附件 4列明的内容和时间对另一方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逐步减少或取消

实行的限制性措施。  

 

  二、应一方的要求，双方可通过协商，进一步推动双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三、任何根据本条第二款实行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应补充列入附件 4。  

 

 

 

 

 

第十二条 服务提供者 

 

 

  

  一、《安排》中“服务提供者”的定义及相关规定载于附件 5。  

 

  二、任何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如系根据一方的法律所设立的法人并在

该方从事附件 5中规定的“实质性商业经营”，则有权享受另一方在《安排》下给予该方服

务提供者的优惠。 

 

 

 

 

 

第十三条 金融合作 

 

 

  

  双方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加强在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的合作：  

 

  一、内地支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及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将其国际资金外汇交易中心移至

香港；  

 



 

 

  二、支持内地银行在香港以收购方式发展网络和业务活动；  

 

  三、内地在金融改革、重组和发展中支持充分利用和发挥香港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  

 

  四、双方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和信息共享；  

 

  五、内地本着尊重市场规律、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保险企业以及

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到香港上市。 

 

 

 

 

 

第十四条 旅游合作 

 

 

 

  一、为进一步促进香港旅游业的发展，内地将允许广东省境内的居民个人赴港旅游。此

项措施首先在东莞、中山、江门三市试行，并不迟于 2004年 7月 1日在广东省全省范围实

施。  

 

  二、双方加强在旅游宣传和推广方面的合作，包括促进相互旅游以及开展以珠江三角洲

为基础的对外推广活动。  

 

  三、通过合作，提高双方旅游行业的服务水平，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 

 

 

  

  一、双方鼓励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推动彼此之间的专业技术人才交流。  

 

  二、双方主管部门或行业机构将研究、协商和制订相互承认专业人员资格的具体办法。 

 

 

 



 

 

 

 

第五章 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十六条 措 施 

 

 

  

  双方通过提高透明度、标准一致化和加强信息交流等措施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十七条 合作领域 

 

 

  

  一、双方将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  

 

  1．贸易投资促进；  

 

  2．通关便利化；  

 

  3．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  

 

  4．电子商务；  

 

  5．法律法规透明度；  

 

  6．中小企业合作；  

 

  7．中医药产业合作。  

 

  二、本条第一款所列领域的具体合作内容载于附件 6。   

 

  三、应一方的要求，双方可通过协商，增加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领域或内容。  

 

  四、任何根据本条第三款增加的领域或内容应补充列入附件 6。 



 

 

 

 

 

 

 

第六章 其他条款  

 

第十八条 例 外 

 

 

  

  《安排》及其附件所载规定并不妨碍内地或香港维持或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

的例外措施。 

 

 

 

 

 

第十九条 机构安排 

 

 

  

  一、双方成立联合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会由双方高层代表或指定

的官员组成。  

 

  二、委员会设立联络办公室，并可根据需要设立工作组。联络办公室分别设在中央人民

政府商务部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  

 

  三、委员会的职能包括：  

 

  1．监督《安排》的执行；  

 

  2．解释《安排》的规定；  

 

  3．解决《安排》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议；  

 

  4．拟订《安排》内容的增补及修正；  

 

  5．指导工作组的工作；  

 



 

 

  6．处理与《安排》实施有关的任何其他事宜。  

 

  四、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例会，并可在一方提出要求后 30天内召开特别会议。  

 

  五、双方将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安排》在解释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委员会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 

 

 

 

 

 

第二十条 杂 项 

 

 

  

  一、除非《安排》另有规定，依据《安排》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应影响或废止一方依据其

作为缔约方在其他协议下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双方应努力避免增加影响实施《安排》的限制性措施。 

 

 

 

 

 

第二十一条 附 件 

 

 

 

  《安排》的附件构成《安排》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二条 修 正 

 

 

   

  根据需要，双方可以书面形式修正《安排》或附件的内容。任何修正在双方授权的代表

签署后正式生效。 



 

 

 

 

 

 

 

第二十三条 生 效 

 

 

   

  《安排》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安排》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  

 

  《安排》于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副部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